
 

 

绿色金融支持雄安新区产业升级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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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雄安新区的设立正值我国产业升级关键时期，传统“重资本、轻质量”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积累了

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为改善环境质量，绿色金融应运而生，被提上了金融创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

议题。本文对绿色金融概念进行界定，通过研究地方绿色金融发展具体案例，探寻绿色金融支持产业升级

的作用机理，并基于雄安新区的目标设计和现有产业结构特征，从制定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启动“绿色金

融行动计划”、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发行绿色债券、发展绿色信贷这五个方面厘清绿色金融支持雄安新区产

业转型升级具体路径，积极推动绿色金融的河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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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Green Finance Suppor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Xiong’an New District  

Zheng Wenhao， Huang Anna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Finance, Jiangsu Nanjng, 211815) 

Abstract: Xiong’an New District is set up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The traditional "Weigh Capital and Ignore 

Quality" economic growth model has accumulated a lot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green 

finance has came up as a major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supply side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green finance, explores the mechanism green financial supporting 

industry upgrading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the specific cases of local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based on the target design and exi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Xiong’an New District, 

clarifies the path green finance supporting Xiong’an New District’s 

industrial upgrading from eight aspects: formulate green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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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lan, start the ‘Green Financial Action Plan’, establish 

green development fund, issue green bonds and develop green credit, which 

c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green finance of Hebei practice. 

Keywords: Green Finance; Xiong’an New District; Green credit; Green 

bonds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雾霾频发、水污

染、土壤污染、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京津冀、江苏等发达城市和地区，给当地人

们的生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世界银行研究显示，污染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占我国 GDP
的比重高达 9%，而我国 2016 年 GDP 增速为 6.7%，若将环境成本考虑在内，“绿色 GDP”
实际上是负增长（马骏，2017）[1]

。我国政府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过去污染型的发展模式是

不可持续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已经上升为国家意志。2015
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正式将“绿

色发展”确立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

“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将绿色金融提上到

了新的高度，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制定的《“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也将促进绿色金

融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2016 年 8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财政部、证监会

等七部委出台《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为绿色金融发展的方向进行了规划。 
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顶层设计不断明晰的同时，2017 年 4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河北省政府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大力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2017
年 4 月 11 日，河北省金融办、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出台《关于金融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的

情况报告》，强调要“重点发展绿色金融”，期望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先污染、后治理”的

老路，而是希望通过出台相关支持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的政策，引导和促进省内民间资本更

好地投资绿色产业，推动绿色金融的普及和发展，促进建成“生态优美蓝绿交织的雄安新城”。

本文将基于雄安的目标设计以及现有产业结构特征，重点探索绿色金融支持雄安新区产业结

构升级的具体路径。 
二、 绿色金融概念界定 

绿色金融是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的一个新概念，于 1991 年首次提出，从已有文献来看，

又称为环境金融、低碳金融或者可持续金融，主要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金融问题。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绿色金融还没形成统一解释。 
国外学者尽管对绿色金融的定义各有侧重（Salazar，1998；Cowan,1999;Labatt 和

White,2002）,但其核心均在于体现“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如 Salazar(1998)认为，

绿色金融是金融业与环保产业之间的一道桥梁，是谋求环境保护的路径创新；Cowan（1999）
认为，绿色金融主要研究绿色资金融通问题，是低碳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与金融有机结合的

必然产物[3]；Labatt 等（2002）认为，绿色金融是以金融市场为研究基础，提高经济增长质

量、转移环境风险、提高环境效益的工具[4]；美国传统英语词典则将绿色金融定义为通过运

用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以解决环境危机等问题的手段。从政府层面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在“绿色金融定义”上有一定差别，突出表现在后者更加关注气候因素，将未来气候的变



 

 

化与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技术调整作为金融机构主要风险来源；而前者更加注重是否节约能

源、降低能耗、防止污染、有利于环保。这与两类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进程不同有

关。 
国内学者对绿色金融研究起步较晚，大多在借鉴国外绿色金融定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

国情侧重“金融业与环保的关系”的阐释。如安伟（2008）认为[5]绿色金融的基本含义是，

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导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信贷、证券、保险、产业基金以及其他金融

工具为手段，促进绿色节能减排和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张全兴等人

（2011）认为绿色金融是指在金融部门实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政策，通过金融业务运作来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金融发展战略
[6]。 

兴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研究报告对绿色金融的解释更为准确和权威，更符合中

国实际。兴业银行（2016）在《绿色金融半年报（2016H1）》中认为：“绿色金融是指金融

部门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将环境影响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作为重要的因素，

纳入投资决策和日常业务中，以此引导社会经济资源向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相关领域集聚，

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创新性的金融模式 [7]。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2016）发布

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

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

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8] 。与此相适应，绿色金

融体系是指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

碳金融等金融工具和相关政策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主要目

的是动员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同时更有效地抑制污染性投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

的金融活动。相较于传统金融，绿色金融更加关注环境、社会效益，把对资源有效利用和环

境保护的程度作为衡量金融机构成效的标准之一，寻求金融业与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协调。 
三、雄安发展绿色金融的必要性。 

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认真考察、科学研究、民主讨论

后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比肩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战略。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雄安新区定位为“国家大事、千年大计”，相关规划建设要遵循“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要将雄安新区建成“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引

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其中，将“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放在了首位，

这是与雄安新区的区位特征和环境状况相适应的，是建设的首要目标。 

雄安新区地处河北省保定市境内，系京津冀大气环境和水资源敏感区域，雾霾频发，大

气污染严重，常年 PM2.5 含量超标，2016 年第一季度 PM10 全省排名第二，虽然紧邻有“华

北之肾”美誉的白洋淀，水系丰富，但几乎全线重度污染，白洋淀区数万户村民的生活污水

一直以来都是直接入淀，白洋淀面临水资源污染、淡季湖水枯竭等现状，而保定地处华北平

原，本身就缺水，白洋淀如果枯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雄安新区的规划必须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充分考虑白洋

淀生态流域及其周边纵横交错的水网系统，寓新区发展于优美的生态环境当中，构建清新明

亮、蓝绿交织、生态优美的生态新区。应当借助这一股“绿色”春风，普及绿色理念教育，

并借助“绿色金融”这种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支持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完善绿色金融基础、

保证资源的绿色流向，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探索建



 

 

立一座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以优美生态环境为核心竞争力的绿色智慧新城。 
基于此，发展“雄安·绿色金融”势在必行，这不仅是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一次责任担

当，更是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河北实践。 

四、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案例 

（一）福建、江西、贵州国际生态文明试验区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地方绿色发展战略的推进，加快

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2016 年 8 月，《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的意见》印发，决定将福建、江西、贵州三省确立为第一批国际生态文明试验区，加强

绿色发展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的结合，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地方发展阶段的生态文明制度。

设立一年以来，这三个生态基础较好、资源承载能力较强的省份，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这一国家级综合试验平台山上，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贵州省定位“山

地公园省”，牢牢抓住“山青、天蓝、水清、地洁”的生态底线，探索经济与生态的双赢路

径，2016 年实现全省绿色经济生产总值占比超过 30%，绿色项目投资达到 1.57 万亿元，全

省支持节能环保和低碳项目共计 836 个，绿色贷款余额 1400 亿元，有效缓解了节能环保领

域的资金需求；福建省定位“生态省”战略，率先实施“党政同责”，开展“一季一督查”，

2016 年全省 12 条主要河流水质为优，Ⅰ-Ⅲ类水质占比达 95.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
个设区城市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为 98.4%；森林覆盖率达 65.95%，位居全国首位；江西

省立足“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勾画水土资源、生态保护红线，完善生态文明考核机制、推

行生态补偿、退耕还林机制，2016 年，建成了覆盖省、市、县的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

筹集到了 20.91 亿元生态流域补偿资金，成为全国生态补偿金力度最大省份。闽赣黔三省国

际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成功开展，探索出了一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齐头并进的发展模

式，开创了中国地方绿色发展的序幕。 
（二）绿色金融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 

2017 年 6 月 14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绿色金融创新改

革试验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首批试点设立在浙江、广东、新疆、江西、贵州五省（区），

从政策支持、绿色金融主体结构、市场基础设施、产品体系、风险防范体系五个方面进行了

任务布置，预示着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工程将进一步落实。紧接着，6 月 26 日，中国人

民银行就联合发改委、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浙江省湖州市与衢州市、广东省广东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与昌吉州和克拉玛依市、江西省赣江新区、贵州省贵安新区等地区

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总体方案，时间之快、规划之周密，前所未有，这不仅彰显了中

央地方发展绿色金融的决心，紧锣密鼓、不分昼夜的研究、讨论、制定、出台具体省份的改

革试验方案，规划地方绿色金融发展具体路径，更是显示了 2017 年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将

更多的落实在推进层面，而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绿色金融创新试验区”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与低碳经济增长融合的重要改革措施，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将步入新一轮的

发展阶段，在未来取得突破性成果，与此同时，中国的绿色金融实践将完全有可能走出国际

上现有发展模式（如基于“赤道原则”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元素的“特色绿色

发展之路”。 
（三）青海省绿色金融改革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

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多年来，

青海省委、省政府、人民银行西宁支行始终坚持绿色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适应自身特点的



 

 

绿色发展青海模式，构建起了青海绿色金融发展体系，积极探索建立了一系列绿色金融监督

和评价机制，有效的对省内金融资源进行了绿色引导。  
全省金融机构在省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利用青海省自然资源总量大、分布广、类型多的

特点，合理利用水能、光能、风能、油气资源、矿产资源等珍贵资源，实施绿色开采、绿色

利用，全力支持省内金融业的绿色发展和绿色转型。截至 2016 年 6 月底，青海省银行业绿

色信贷余额 1813.03 亿元，较 1 月份增长 239.5 亿元，同比增长 34.59%，绿色信贷覆盖率达

到 3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以上，绿色信贷成效初显，2016 年 8 月，国开行青

海支行承销了全国首单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券，实现了绿色债券的零突破。 
（四）浙江省绿色金融改革 

浙江省作为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早的省份地区，对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模式的需

求也较为迫切，客观上为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提供了内在动力，多年来，浙江省委政府、

监管部门以及银行机构形成高度共识，凝心聚力，着力推动经济金融绿色发展，在绿色金融

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2016 年初，便出台《浙江省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创新试验区总

体方案》，明确了浙江省绿色金融建设的主要目标、具体途径等，《方案》提出在湖州和衢州

两市先行试点，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 

目前，浙江省衢州市紧紧围绕“绿色金融体系化、绿色产业金融化”，大力发展绿色信

贷、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推动地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而湖州作为习总书

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起源地，更是在探索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

经验，一是在生态建设上强化金融保障，加大信贷供给力度与强度； 
二是在绿色发展上强化金融倒逼，引导金融资源流入绿色信贷；三是在产业升级和经济

结构转型上强化金融引导，推动产业结构“轻质化”、经济结构“绿色化”、发展质量“优质

化”。衢湖两州的绿色金融有益尝试， 有望“以点带面”，形成可以推广至全省、乃至全

国的宝贵经验。截至目前，浙江省绿色信贷余额达到 7443 亿元，在全省各项贷款中占比超

过 9%，资产质量优秀，浙江绿色金融的发展之路，正在成为绿色金融地方发展的生动实践。 

五、绿色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机理 

从福建、贵州、江西、内蒙古、浙江等省份和地区的绿色金融实践经验中，可以总结绿

色金融的地方发展方向和路径：先由地方政府出台相应政策，鼓励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进

而通过金融业的绿色改革（如差别化信贷政策）引导资金流向，使其逐步从“两高一剩”企

业退出至节能环保行业，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最终带动地方绿色金融的全面发展。

这可以从政策引导、资金流向、信息传导、风险分担这四个方面加以解释。 

（一）政策引导机制 

绿色金融将生态环境变量引入金融政策的考量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机构谋求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诉求，是对中央大的生态文明建设方针政策的相应、配合，

通过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引导本地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更好的支持产业结构升级。 

（二）资金流向机制 

绿色金融寓节能、环保、低碳理念于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活动当中，通过“区别对待”指

导思想，采用诸如差别化信贷政策之类的手段，引导资金逐步退出“两高一剩”企业，流向

绿色环保产业，加速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的绿色调整。 

（三）信息传导机制 

由于绿色金融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这会削弱私人部门参与绿色金融的热情，造成其有

效供给过少，低于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水平，导致市场失灵，进而引发信息的不对称。绿色

金融则可以利用金融行业本身的信息搜集、处理、评价能力对所有投资项目进行甄别，筛选



 

 

出符合低碳环保要求的投资项目信息传递给社会大众，带动资本配置优化，促进产业结构调

整。 

（四）风险分担机制 

绿色项目普遍具有前期投入大、回收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导致企业不愿意去经营绿色

业务，因为其不愿意独自承担项目失败风险，绿色金融则将金融机构、政府、私人资本与企

业绑定在了一起，为那些初期面临较高风险的绿色新兴产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分担了项目风

险。金融机构本身比较完善的风险管理能力、机制也有能力对投资的绿色环保项目提供全方

位、宽领域的风控服务，采取入门审查、风险核查、风险管控等手段对企业运营风险进行检

测和评价，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助推产业升级。 

六、绿色金融支持雄安新区产业升级路径研究 

雄安新区现有产业以中低端加工制造业为主，以服装、塑料、鞋业为代表的轻工业是其

支柱行业。但是按照中央对雄安新区的定调，未来雄安新区将重点围绕高医药、电子、高科

技研发、金融、旅游等方面构建高端产业链，在接纳产业导入过程中实施产业升级与体制改

革，坚决淘汰过剩产能，鼓励、支持、引导环境友好型绿色低碳企业在雄安新区落户、建厂。

那么，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雄安新区建设，对新区交通、水利、能源、公共服务、生态等

重大项目给予支持，这就需要借助金融尤其是绿色金融的力量。 

（一）制定雄安绿色金融发展规划，构建雄安绿色金融体系 

根据中央深化改革小组出台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结合雄安实际，

突出雄安国家新区的高点定位、京津保腹地的区位优势以及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主要

任务，明确绿色金融发展政策导向、战略目标与发展方向，提出绿色金融发展重点和具体任

务、举措，构建能够支持雄安绿色转型的绿色金融体系。参考国家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指导

方案，颁布《雄安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制定专项计划，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使得雄安

绿色金融的发展有法可依，推动绿色守法、绿色执法、绿色护法，充分发挥社会和民间绿色

发展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为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奠定法制基础。 

（二）启动“绿色金融行动计划”，建立绿色项目推动机制 

区内各市、县可以根据河北省 “绿色金融行动计划”的总体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提

出本市的绿色金融行动计划。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各地企业和个人自愿参与。就保定市而

言，有“京畿重地”之称，是京津冀中心城市之一，也是雄安新区的中心，但是城市污染严

重，空气质量差，连续多年位列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十个城市之一。为此，可启动“实现低

碳保定行动计划”（或“实现绿色保定行动计划”、“实现清洁保定行动计划”、“实现蓝天保

定行动计划”），让全体市民、在保企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等全部参与进来，不仅

可以动员社会各界资金和民间资本用于绿色投融资，而且有利于培养广大消费者的绿色理念

和绿色消费偏好，结果必将推进保定绿色金融、绿色经济发展，保定市的碳排量会大大减少，

空气质量大幅提升，争取早日摘掉“空气质量最差的十个城市”这一帽子。  

建立绿色项目推动机制是落实绿色金融行动计划的抓手。与传统经济发展相比，绿色经

济发展成本相对较高，回报率较低，必须有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通过政府提供绿色优质项目实现企业的绿色发展，实现绿色金融对企业项目的扶植。制

定绿色金融支持与企业发展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与奖惩机制。 

首先，从财政支持、金融优惠、税费减免、市场准入、政府采购、项目推荐等角度制定

并完善保定市内绿色金融发展正向激励与奖惩机制，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增强企业采纳绿色发展的意愿，推动绿色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顺利落地。设立绿色金融评奖评

优机制，对省内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的绿色金融参与者进行奖励，并加大典型代表的宣传



 

 

力度，扩大社会影响力，增强公众认知，为进一步拓宽绿色金融发展空间提供舆论支持。强

化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环保社会责任，提高企业环保、绿色发展意识，提高金融机构绿色金融

发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意识，将绿色发展内生化。将绿色标准、目标、评级与绿色金融直

接挂钩，强化企业环保减排等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要建立绿色生

产动态监督和信息披露机制，推动绿色金融支持企业发展的信息透明化、阳光化。 

（三）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 

整合雄安新区现有环保节能等专项基金设立雄安绿色发展基金，增加绿色产业投资；鼓

励白洋淀流域设立污染治理综合防护基金，支持绿色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促进绿色产业发

展，支持区内部分轻工业、重化工业的改造、升级和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设立雄安民间资

本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和雄安新区PPP绿色项目产业投资基金，鼓励、引导省内各类社会资本

参加绿色项目和产业，推动绿色产业投资市场化、专业化运行和管理，促进民间资本参与绿

色投资。 

（四）大力推进绿色债券发行，完善配套发行机制 

制定雄安绿色债券发展规划，改革区内绿色债券发审流程，从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绿

色环保项目方面界定绿色债券标准；加强绿色债券评估机制建设，规范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绿

色债券认证资质和评级标准，完善信用评级机构对绿色债券发行主体评级机制，基于募投项

目绿色程度、环境成本和社会效益细化绿色债券信用评级分类，加强绿色债券评级信息披露，

完善债券资金投向和后续发展监督机制；明确绿色债券筹集资金投向，制定雄安绿色债券发

行、投资监督管理办法，改善绿色债券信息披露要求和监管安排；建立绿色债券发行绿色通

道和上市绿色机制，简化审核流程，对发行主体从财政贴息、发行担保、税收减免等方面实

行政策优惠，加快绿色债券发行，继续扩大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绿色债券，设立特定绿色项目

为债券筹资提供投资标的；引导、引入各类资金投资省内绿色债券，鼓励符合条件的机构投

资者直接投资绿色债券产品，鼓励机构投资者开发公募、私募基金以绿色债券为投资标的，

为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绿色债券或基金提供便利；支持雄安养老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加

入绿色金融产品的投资；鼓励投资人发布绿色投资责任报告，提升机构投资者对所投资资产

涉及的环境风险和碳排放的分析能力,完善绿色金融产品投资评估机制。 

（五）发展绿色信贷，构建雄安绿色信贷体系 

推动政府、银行、行业自律组织和第三方机构协作，加强雄安新区绿色信贷调查统计

和监测评价机制，明确绿色信贷评价指标、评价流程，构建企业环境信息基础数据库,设立

信息共享平台；构建绿色银行评价机制和绿色信贷分类评级机制，完善绿色信贷投放主体评

级机制；加强绿色信贷贷前调查，依据评级结果实施差别化信贷投放政策；扩大绿色信贷业

绩评价范围至中小商业银行，建设绿色银行；实施绿色信贷“窗口指导”和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建立“绿色信贷”服务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支持、引导银行等金融

机构建立符合绿色企业和项目特点的信贷管理制度，优化授信审批流程；鼓励省内政策性银

行提供绿色项目再贷款支持，扩大绿色财政贴息规模，完善绿色信贷担保机制，健全绿色信

贷贴息机制，实施正向财政贴息激励和利率优惠机制；以银行为主导，推动绿色金融部门化

和专业化，积极成立包括项目融资、碳金融技术服务和绿色金融服务团队，开展绿色金融培

训；取消不合理收费,降低绿色信贷成本，逐步推进银行将将环境和社会责任风险纳入绿色

信贷风险评估体系，加强银行对环境高风险领域贷款敞口进行评估，严控“两高一剩”行业

信贷，大力支持清洁能源行业发展；将绿色信贷纳入雄安新区宏观经济运行审慎评估框架,

将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指标评价结果、银行绿色评价结果纳入相关评价指标体系、正向激

励机制和“两高一剩”贷款约束机制，构建雄安新区绿色信贷奖惩机制。 



 

 

七、总结 

雄安新区的设立正值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回落的关键时期，城

市化进程也处于关键的变革点：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务问题刚刚解决；大城市虹吸效

应明显，中小城市面临逆向城镇化；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异化发展逻辑，

“宜居、人本”的初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宏观金融形势历经多年的宽松也步入了趋紧通

道，金融去杠杆、强监管态势正在演变为趋势。种种这些都说明了，雄安新区的建设不能走

过去重总量、轻质量的粗放式增长路径，而是应当将环境保护、生态治理放在等同经济增长

的位置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齐头并进，创新探索新城优化开发模式。 

在土地、资本、环境等要素对雄安新区的发展形成刚性约束之际，雄安的建设必须拥抱

绿色金融，以更加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雄安新区在开发初期所面临的资本需求问题，要时刻

牢记雄安新区的设立目标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

态城市”，加速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促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加快建设成具备高新技

术产业、绿色环保的智慧新城，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相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雄安新区可以走出一条别具一格的“雄安·绿色金融”

特色发展道路，这对在经济新常态下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协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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